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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8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24 人，鑑於外役監設置目的，為提供低度

戒護管理及配套處遇措施，讓長時間高度管理之受刑人藉自

主管理，培養自律能力，接軌社會之用。然而，現行外役監

制度，因受刑人遴選條件寬鬆，且管理長年不振，已成有心

人士逃脫應有處罰之巧門，為維繫社會公平正義，彌平現行

外役監遴選資格之疏漏，爰擬具「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廿二日，台南市安南區發生役外監逃犯暨竊盜嫌疑人林信吾，持刀

攻擊並殺害凃明誠、曹瑞傑兩名執勤警察，舉國譁然。法務部竟於第一時間以嫌犯「逾假

未歸」並非逃犯為由，試圖規避役外監管理失當之責任。且林某因加重竊盜、強盜罪判決

入獄，仍符合外役監遴選資格，更自外役監服刑期間逃獄並犯下殺警罪行，造成國人對外

役監，乃至司法制度之不信任與恐慌。 

二、除重刑犯可利用外役監逃脫之弊端，現行外役監制度常於實際執行中，淪為有權有勢人物

享受特權，實質「縮短刑期」之巧門，例如媒體報導，某政黨黨務要角，犯下《貪污治罪

條例》，服刑三年便轉至外役監，甚至於外役監服刑期間現身選舉活動，毫不遮掩。 

三、有鑑於現行外役監遴選標準寬鬆，且管理效能不彰，為有效防堵外役監制度淪為有心人不

當利用之弊端，應提高外役監遴選標準，以維繫制度之公平正義，重拾民眾對司法體制之

信心。 

四、爰此修正第四條，提高役外監之遴選標準。修正內容如下： 

(一)原條文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變更款次，依序更動為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第

十二款。 

(二)增訂第二款，明定犯刑法公共危險罪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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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獲遴選資格。 

(三)增訂第三款，明定犯刑法殺人罪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之受刑人，不得獲

遴選資格。 

(四)增訂第四款，明定犯刑法傷害罪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八十條、

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六條之受刑人，不得獲遴選資格。 

(五)增訂第五款，明定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百

零二條之受刑人，不得獲遴選資格。 

(六)增訂第六款，明定犯刑法搶奪強盜罪第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

十二條之受刑人，不得獲遴選資格。 

(七)增訂第七款，明定犯刑法擄人勒贖罪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百四十八條之受刑人，不

得獲遴選資格。 

(八)增訂第九款，明定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或重大經濟犯罪，其依法應沒收或追徵之犯罪

所得，尚未追回者，不得獲遴選資格。 

(九)增訂第十四款，明定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受刑人，不得獲遴選資格。 

 

提案人：李貴敏   

連署人：鄭麗文  林為洲  林文瑞  洪孟楷  陳玉珍  

鄭天財 Sra Kacaw   江啟臣  陳超明  李德維  

吳斯懷  徐志榮  鄭正鈐  游毓蘭  萬美玲  

馬文君  溫玉霞  陳以信  魯明哲  費鴻泰  

呂玉玲  羅明才  吳怡玎  廖婉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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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役監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外役監受刑人，應由

法務部矯正署就各監獄受刑

人中，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

遴選之： 

一、受有期徒刑之執行逾二

個月。 

二、刑期七年以下，或刑期

逾七年未滿十五年而累進

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或

刑期十五年以上而累進處

遇進至第二級以上。無期

徒刑累進處遇應進至第一

級。 

三、有悛悔實據，身心健康

適於外役作業。 

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得遴選： 

一、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

之罪。 

二、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罪。 

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二百七十二條之罪。 

四、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

、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

百八十條、第二百八十一

條、第二百八十六條之罪

。 

五、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

第三百零二條之罪。 

六、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

、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

百三十二條之罪。 

七、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

、第三百四十八條之罪。 

八、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

第四條 外役監受刑人，應由

法務部矯正署就各監獄受刑

人中，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

遴選之： 

一、受有期徒刑之執行逾二

個月。 

二、刑期七年以下，或刑期

逾七年未滿十五年而累進

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或

刑期十五年以上而累進處

遇進至第二級以上。無期

徒刑累進處遇應進至第一

級。 

三、有悛悔實據，身心健康

適於外役作業。 

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得遴選： 

一、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

之罪。 

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

罪。 

三、累犯。但已執行完畢之

前案均為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 

四、因犯罪而撤銷假釋。 

五、另有保安處分待執行。 

六、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

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

第二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

。 

遴選外役監受刑人之辦

理方式、程序、遴調條件、

審查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一、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廿

二日，台南市安南區發生役

外監逃犯暨竊盜嫌疑人林信

吾，持刀攻擊並殺害凃明誠

、曹瑞傑兩名執勤警察，舉

國譁然。法務部竟於第一時

間以嫌犯「逾假未歸」並非

逃犯為由，試圖規避役外監

管理失當之責任。且林某因

加重竊盜、強盜罪判決入獄

，仍符合外役監遴選資格，

更自外役監服刑期間逃獄並

犯下殺警罪行，造成國人對

外役監，乃至司法制度之不

信任與恐慌。 

二、現行外役監制度常於實際

執行中，淪為有權有勢人物

享受特權，實質「縮短刑期

」之巧門，例如媒體報導，

某政黨前中常委，犯下《貪

污治罪條例》，服刑三年便

轉至外役監，甚至於外役監

服刑期間現身競選活動，毫

不遮掩。 

三、為彌補現行外役監遴選標

準寬鬆之瑕疵，爰修正第四

條第二項，提高遴選標準。

明定犯公共危險罪、殺人罪

、傷害罪、妨害自由罪、搶

奪強盜罪、擄人勒贖罪、犯

貪污治罪條例或重大經濟犯

罪、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等足以擾動社會秩序，帶

給民眾恐慌與不安之重大犯

罪受刑人，不得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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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九、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或

重大經濟犯罪，其依法應

沒收或追徵之犯罪所得，

尚未追回者。 

十、累犯。但已執行完畢之

前案均為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 

十一、因犯罪而撤銷假釋。 

十二、另有保安處分待執行

。 

十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

罪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

條第二款所稱之家庭暴力

罪。 

十四、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之罪。 

遴選外役監受刑人之辦

理方式、程序、遴調條件、

審查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